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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 

委員會特別會議 

2004 年 11 月 30 日，下午 4 時 30 分 

 

政務司司長開場發言 

 

主席： 

 

!      容許我代表我的同事先講幾句說

話，推行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以來，

我們諮詢過不同階層：立法會、文化界人士、

專業團體及其他相關組織。諮詢期由一九九

九年開始至今，我相信到現時，社會上尚未

得到共識的，圍繞三個主要問題：  

  

! 第一，我們知道有些意見反對計劃採取

單一發展模式；第二，亦有意見認為如

果政府接受高於 1.81 的地積比率，會

使成功中選者可以從中謀取暴利；第

三，還有一些人士對區內文娛藝術設施

的管理模式、文化界和公眾的參與等問

題表示關注。 

 

! 我們很理解對這些問題的疑慮。我希望

先簡單談一談這幾個問題。首先，考慮

到整個文娛藝術區綜合性發展，我們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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詳細考慮後，認為單一發展是一個可取

的辦法。 

 

! 單一發展當然有它的風險，但支持這做

法的理由可以歸納為以下十個因素: 

 

1. 西九龍文娛藝術區是一個綜合性的
文娛藝術發展項目，需要統一策劃及

協調，以增加管理效益及節省發展時

間。 

 

2. 假若把該項目分拆招標，政府便須就
商業效益、市場取向這些政府沒有專

業認識的主要問題，作出沒把握的假

設，更危險的是要根據這些假設擬訂

總綱發展藍圖。 

 

3. 製作和擬訂總綱發展藍圖的程序需
要數年，根據批准後的藍圖供應土地

作商業和住宅發展亦要經過完全由

市場控制的勾地紀律，得來新的公共

收入，作為投放於新的文化設施的資

金將取決於當時的地產情況，這些最

少是三四年後的事。這將令整個計劃

產生不明朗因素，最終好可能這個計

劃未必可以成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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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些講法認為可以將西九龍賣地

的進帳作為平衡政府明年或短期內

的財政赤字，這更是天荒夜談。 

 

4. 政府屬意需要合併發展的文藝設施
將被逼分散和分拆到不同地段發

展，設計因而無法緊扣相連，難以互

相配合。 

 

5. 所有基礎設施，地下污水處理、內部
的交通、包括天篷，穿梭列車系統的

設計、建造，以至建成的日期亦會產

生重大銜接問題。 

 

6. 政府要進行多重招標工作擬備多份
內容複雜而互相牽連的土地契約文

件，工作不單極為困難而且容易出

錯，更可以引起很多不需要的法律訴

訟和問題。 

 

7. 分拆投標而令政府投放額外資源亦
不容忽視，特別是鑑於現時資源緊絀

的情況。 

 

8. 若以分拆方法，要西九龍締造成一個
文娛藝術中心和建築地標，我相信亦

要告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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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文藝設施作為公共工程項目，在政府
資源緊絀的環境下，實際上很難優先

處理。如西九龍的大型文化項目，更

難見天日。 

 

10. 政府希望透過西九龍的私人投資建
設，製造大量建造業和有關的專業職

位，包括法律專業，但如分拆處理亦

不能在中、短期內實現。 

 

! 所以，單一發展這個構想由始至終我們

一直未有改變，政府在過去亦曾多次向

本會解釋，去年七月特別得到這委員會

強烈支持，去年十一月更得到立法會表

決的祝福。整個發展建議邀請書亦建基

於這個單一發展模式上，假如現在放棄

這個模式，便等於取消了現正進行的發

展建議邀請，亦應該取消以單一發展模

式而提出的三個已經入圍發展計劃會

進行的下一輪公眾諮詢，這樣將不會得

到普羅大眾諒解。而且已投放的資源和

時間，都會白費，這將會嚴重影響投資

者，包括國際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。 

 

! 有關第二個問題，即有關地積比率方

面，在善用土地的原則下，發展建議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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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書已訂出了 1.81 的比例標準。我再

次強調，主席和各位議員，政府不會對

建議照單全收，任何偏離這個標準的建

議，都要提出充分的理據。我們亦會充

分考慮公眾對地積比率的意見。此外，

地積比率亦必須獲城市規劃委員會通

過法定程序核准，在這個過程中，公眾

亦可多次提出他們的意見。 

 

! 有關文化藝術設施方面，我們要求這些

設施的管理模式可促進香港長遠的文

化發展，吸引社會各界及公眾人士的支

持，提供機會予各界人士參與管治，並

向政府和公眾負責。我們亦要求中選者

在法律及財政上有承擔，能健全而負責

地運作這些文化藝術設施。這些在公布

了的評審準則中清楚列明。所以，我們

很希望將來管治的模式，一定有文化界

充分參與。 

 

! 政府非常明白有效和具公信力的問責

精神和管理模式，對日後文化設施的有

效營運和持續發展極為重要。所以，在

選取建議書時，這方面的評審是最為重

要的。我們會確保市民關注的元素，包

括向公眾負責和有文化界專家參與的

管治架構，以及有穏定和充裕的財政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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擔，會付諸實行。政府亦會監管核心文

化設施的運作，確保其營運水平。 

 

! 我想指出，西九龍項目的發展乃依據

「建立夥伴關係」的原則，引入私人機

構的參與，以靈活的手法營運，讓文化

事業能更多元、更蓬勃地發展。事實

上，文化工作者都有賴先進的場地去展

示他們的才華和提昇他們的創作水

平。歷史証明，新的設施的確能吸引更

多人參與文化和藝術活動。只要有優秀

的項目，配合有效的市場推廣策略，新

增的設施都會有足夠的使用者。 

 

! 我們歡迎各界人士對這個項目發表意

見。在下月中開始舉行的公眾諮詢，將

是最好的機會，讓公眾可以看到各個入

圍建議書的發展模型和建議書的內

容。我們希望各位議員與我們一樣持開

放的態度，先聽取公眾在諮詢期間發表

的意見，然後才對有關問題作出最後的

結論。多謝主席和各位議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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